
关于微调教学计划及申报开设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公选课的通知
 
一、为了保证顺利落实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任务，请各系部根据教学及企业需求实际，认为有必要对教学计划进行微调的，请从即日起至11月6日止，填写“实施性教学计划变动审批表”，经审批后微调。
二、为了做好2014-2015学年第二学期任选课的选课工作，现将申报开设任选课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申报开设任选课的教师须填写“任选课开设申请表”， 报系部主任批准。
2、申报开设新课（任选课）的教师必须填写“新课开设申请表” 。
3、以系部为单位填报“任选课开设汇总表”，于11月6
日下班前报教务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4、如需实验设备条件限制的课程，须说明授课班级限额人数，
无实验设备条件限制的课程，限选人数以教室容纳人数为标准。
5、每人最多限报两门课程,每门课程开设班次必须填写。
6、具有研究生学历且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教师均可申请。
望各系部认真做好教学计划微调及申报开设公选课的组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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